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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闽交〔2026〕1号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等六部门关于

修改《贯彻落实<网络预约出租汽车

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>的意见》的通知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

发展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提升我省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水平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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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决定对《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 福建省公

安厅 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

局福建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<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

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>的意见》（闽交运〔2016〕70号，以下简称

《意见》）部分内容作如下修改：

一、因机构改革，将《意见》中工商、价格、质监部门统一

修改为市场监管部门。

二、将“二、细化任务，落实网约车管理部门职责”“（一）

结合本地实际，细化许可条件”“1. 细化网约车平台公司许可条

件”中的“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在我省设立企业法人机构（已取得

本省巡游车经营资格的除外），在服务所在设区市设立分支机构

（已设立法人机构的除外），并具有相应服务能力”内容修改为“网

约车平台公司应在我省服务所在设区市（含平潭）设有服务机构，

并具有相应服务能力”。

三、将“二、细化任务、落实网约车管理部门职责”“（一）

结合本地实际，细化许可条件”“1.细化网约车平台公司许可条件”

中的“工商部门要做好网约车平台公司设立及经营登记等工作”

内容修改为“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网约车平台公司登记注册等工

作”。

四、将“二、细化任务、落实网约车管理部门职责”“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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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经营行为，提高服务品质”“2.规范市场竞争”中的“工商、

价格部门要依法查处网约车平台公司妨碍市场公平竞争、侵害乘

客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”内容修改为“市

场监管部门要依法查处网约车平台公司妨碍市场公平竞争、侵害

乘客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”。

五、将“二、细化任务、落实网约车管理部门职责”“（四）

构建退出机制，明晰报废标准”“2.明确网约车报废标准”中的“结

合我省实际，网约车报废应按照国家《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》（商

务部、发展改革委、公安部、环境保护部令 2012年第 12号）执

行，不另行制定报废标准”内容修改为“网约车报废应按照《网

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，不另行制定报废

标准”。

六、将“二、细化任务、落实网约车管理部门职责”“（六）

创新监管方式，加强联合监管”中的“各地要创新网约车经营服

务的监管方式，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

监管”内容修改为“各地要创新网约车经营服务的监管方式，强

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，加强

各类监管方式衔接配合”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《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
福建省通信管理局 福建省公安厅 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工商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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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福建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关于贯

彻落实<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>的意见》（闽交

运〔2016〕70号）作相应修正。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 福建省公安厅

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 中共福建省委网络安全

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

2026年 1月 1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主送：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、商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市委网信

办，厦门市通信管理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、公安局、

经济发展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党工委网信办，漳州开发区交通局。

抄送：省运输中心、厅政法处、厅安监处、厅执法监督局。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6年 1月 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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